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和使用超募资金收购南通市纳百园化工有

限公司等事项的保荐意见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作为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马精化”或“公司”)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根

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和《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有关规定，经审慎尽职调查，对天马精化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使

用超募资金收购南通市纳百园化工有限公司的议案》二个议案发表如下核查意

见：  

一、关于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的保荐意见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天马集团：法定代表人徐仁华；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主营业务：对医药、

化工、房地产、酒店旅游、轻工行业的投资及管理；代理采购及销售：非危险化

工产品。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389,809,132.87 元，负债总额

556,766,604.47 元，净资产 833,042,528.40 元，净利润 129,935,470.10 元。 

2、与天马精化的关联关系 

天马精化为天马集团的控股子公司，目前拥有公司股份数量为5,838.759万

股，占公司全部股权比例为48.66%。 

3、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天马精化拟向天马集团出售位于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花苑东路199-1号的工

业用地及生产性房产，土地面积：41,823.40平方米，房产面积：14,454.82平方

米。上述拟转让资产账面净值为23,721,749.63元，转让价格为32,546,400元。 



 

4、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与关联法人之间偶发性的关联交易。本次资产交易的定

价依据为：以2011年6月30日为基准日，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江苏立信永华资

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信永华”）出具立信永华评报字（2011）

第131号《部分资产转让项目评估报告书》，土地评估值为13,927,200元，房屋

建筑物评估值为18,619,200元，合计评估值为32,546,400元，以上述评估值确定

为本次资产转让价格。 

（二）、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及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9名董事会成员中，关联董事5人全部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4人投了赞成票，本

次董事会形成有效决议。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关联交易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江苏立信永

华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进行了资产评估，并出具了立信永华评报字

（2011）第 131 号《部分资产转让项目评估报告书》，过程与结果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和《深圳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项转让

资产交易价格为 32,546,400 元，交易定价以资产评估机构评估价值为基准,价格

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

形。因此，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三）、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天马精化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9

名董事会成员中，关联董事5人全部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4人投了赞成票，并经

公司独立董事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资产出售的关联交易能实现公司资源的有效配置，增强公司的管理

效率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3、本次关联交易作价以资产评估价格为基础，定价遵循了公允、合理的原

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4、平安证券对天马精化本次向天马集团出售房产及土地的关联交易事项无

异议。 



 

二、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南通市纳百园化工有限公司的保荐意见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字[2010]828 号文《关于核准苏州天马

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天马精化于 2010 年

7月 7日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

社会公开发行 3,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 1.00 元。天马精化

实际发行价格每股 14.96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4,880.00 万元。截至 2010

年 7 月 12 日止，社会公众股东认缴的出资款人民币 44,880.00 万元，扣除从募

集资金中直接扣减的证券承销费 2,850.00 万元后汇入天马精化银行账户的资金

净额为 42,030.00 万元，经扣除自行支付的中介机构费和其他发行相关费用

1,277.16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40,752,84 万元，其中记入股本 3,000.00

万元，超过新增注册资本部分 37,752.84 万元记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上述

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天健正信验

（2010）综字第 020088 号《验资报告》。 

天马精化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 40,752.84 万元，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际资金需求总额为 16,339.60 万元。扣除上述募投项目资金需求总额外，

天马精化此次超额募集资金部分为 24,413.24 万元。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结

合募投项目进展状况及短期内的发展计划，公司拟将超募资金 56,000,000 元收

购南通市纳百园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百园”)100%的股权。 

针对上述资金使用计划，我们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细则》的有关规定，对天马精化拟使用募集资金收购纳百园 100%股权事项进行

了 专项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56,000,000 元收购纳百园 100%股权，定价参考

以 2011 年 6 月 30 日为审计、评估基准日，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天健正信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对纳百园进行审计、

评估，并依据其出具的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为基础，综合考虑其经营状况及未来

盈利能力等因素，确定纳百园 100%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5,600 万元。 



 

2、公司已就收购事项与纳百园股东鲍泽林 2011 年 8 月 12 日签订了《股权

收购协议》，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公司 2011 年 8 月 12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南通市纳百园化工有限公司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次股权收购事项经董事会批准后实施，不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4、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纳百园股权程序完备，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已经通过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均已发表意见同意上述行为。  

核查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此次的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定价合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并为公司和广大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 

收购完成后有利于公司管理扁平化及公司的进一步扩张和发展，有利于天马

精化医药中间体产能的提升的实施。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公司本次将超募资金中的 56,000,000

元用于收购纳百园 100%股权  

 

 

 



 

（此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

司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和使用超募资金收购南通市纳百园化工有限公司等事项

的保荐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机构盖章：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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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的保荐意见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二）、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及独立董事意见
	4、平安证券对天马精化本次向天马集团出售房产及土地的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二、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南通市纳百园化工有限公司的保荐意见
	（此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和使用超募资金收购南通市纳百园化工有限公司等事项的保荐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